[WGF-2009-0804]

NO：
武汉市洗染服务凭证（协议）
顾客姓名：           交件日期：   年   月   日  取件日期：   年    月   日 

挂 衣 号：           经营地址：
	衣物名称

及品牌
	洗涤方法及服务方式

①干洗；②水洗；③熨烫；④织补；
⑤保值清洁；⑥皮革保养；⑦快洗
	洗前瑕疵
	单价（保值精洗□）
	付款方式

	
	数字表示
	补充说明
	
	保值额
	洗染费
	

	
	
	
	
	
	
	现金  □

	
	
	
	
	
	
	信用卡□

	
	
	
	
	
	
	其他  □


	
	
	
	
	
	
	

	
	
	
	
	
	
	

	
	
	
	
	
	
	

	
	
	
	
	
	
	

	
	
	
	
	
	
	

	合计数量                  件
	洗后效果：

	合计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元  角 合计人民币（小写）￥      优惠幅度   折  已付□未付□

	检查内容
	1、油渍 2、汗渍 3、色渍 4、顽渍 5、磨损 6、破损 7、破洞 8、织痕 

	
	9、烫伤 10、挂纱 11、抽纱 12、划伤 13、虫蛀 14、脱毛 15、脱线 16、起毛

	
	17、起球 18、起泡 19、极光 20、串色 21、花色 22、褪色 23、泛黄 24、霉点

	
	25、缩水 26、变形 27、缺扣 28、缺饰 29、店主告知


1、取衣时必须凭本洗衣单领取，若遗失，须持本人有效证件领取。顾客发现洗衣单遗失后请及时告知店方。告知前被冒领所造成的损失由顾客承担，告知后被冒领所造成的损失由店方承担。

2、当店方工作人员对顾客送洗的衣物予以检查并告知顾客在洗涤过程中因自身的质量问题引起的损坏或因曾经水洗而引起的起泡、变形等不良洗染效果后，请顾客核对签字认可；告知不清楚、不完整而引发的责任由店方承担。

3、顾客在送衣时，请将衣物上的装饰品及兜内的物品取出。

4、洗好的衣物，店方将免费保存30天。消费者超过约定的期限7天后仍未取件的，每件衣物每天收保管费   元，但最高不超过保值金额的50%；因店方原因造成超过约定的期限延迟七天后仍未交件的，每件衣物每天补偿消费者    元；顾客与店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5、如因店方原因，而引起衣物损坏、丢失，店方根据保值金额   %予以赔偿；没有保值的，根据顾客提供的购物票据，按   %的折旧率予以赔偿。不能提供购物票据的，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按    %的折旧率予以赔偿。若市场上有同种衣物的，店方可购得予以赔偿，顾客支付   %的折旧费。赔偿后衣物归店方所有，如顾客要求退还原衣物的，减少赔偿价款的20%，或按双方约定的价值予以赔偿。

6、任何投诉及疑问，请顾客与店方联系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或向工商部门申诉；或根据与店方达成的协议：□1、提请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2、向人民法院起诉。

7、其他约定

顾客确认：我已阅读以上内容并认可。  签名：               联系电话：

店方确认签名：                                           联系电话：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联合监制

武汉洗染业协会

